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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恒投證券
HENGTOU SECURITIES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文公司名稱「恒泰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以「恒投證券」（中文）
及「HENGTOU SECURITIES」（英文）名義開展業務）

（「本公司」）
（股份代碼：01476）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建議修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建議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

建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

建議修改《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及

臨時股東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欣然宣佈已於2023年11月29日舉行董事會會議，以議決以下事項：

1.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根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區屬企業將
黨建工作總體要求納入公司章程內容》，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
券基金經營機構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從業人員監督管理辦法》，
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經營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廉潔從業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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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公司內部審計指引》及中國證券業協會關於「證
券公司文化建設實踐評估」的相關要求，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的
相關條款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一條 為維護恒泰証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
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
《國務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
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以
下簡稱「《特別規定》」）、《到境外
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以下簡
稱「《必備條款》」）、《關於到香港
上市公司對公司章程作補充修
改的意見的函》、《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
簡稱「《香港上市規則》」）、《證券
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維護恒泰証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或「本公
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規範公司的組織和行為，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企業國有資產法》、《中國共產黨

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
（以下簡稱「《證券法》」）、《國務院
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
份及上市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
「《特別規定》」）、《到境外上市公
司章程必備條款》（以下簡稱「《必
備條款》」）、《關於到香港上市公
司對公司章程作補充修改的意
見的函》、《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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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證券公司全面風險管理規範》、
《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管理
公司合規管理辦法》、《證券公司
合規管理實施指引》、《證券基金
經營機構信息技術管理辦法》、《證
券公司治理準則》、《證券公司股
權管理規定》、《法人金融機構洗
錢和恐怖融資風險管理指引（試
行）》和其他有關規定，制訂本章
程。

港上市規則》」）、《證券公司治理
準則》、《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
和其他有關規定，制訂本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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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九條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

的規定，公司設立中國共產黨的

組織，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

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實。公司建立黨的工作機構，

開展黨的活動。

公司應為黨組織正常開展活動

提供必要條件。黨組織機構設置、

人員編製納入公司管理機構和

編製，黨組織工作經費納入公司

預算，從管理費中列支。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 十 條 公 司 依 照《中 華 人 民 共

和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實

行民主管理。依法建立工會組織，

開展工會活動，維護職工的合法

權益。公司為工會組織提供必要

的活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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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九條 本章程經公司股東大會
決議通過，並經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機構核准，於公司發行的境外
上市外資股（H股）在香港聯交所
掛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自本章程
生效之日起，公司原章程自動失
效。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
為規範公司的組織與行為、公司
與股東、股東與股東之間權利義
務關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
件，對公司、股東、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人員具有法律約束力。
前述人員均可以依據公司章程
提出與公司事宜有關的權利主
張。依據本章程，股東可以起訴
股東，股東可以起訴公司董事、
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股東可以起訴公司，公司可以起
訴 股 東、董 事、監 事、總 裁 和 其
他高級管理人員。

第十一條 本章程經公司股東大
會決議通過，並經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機構核准，於公司發行的境
外上市外資股（H股）在香港聯交
所掛牌上市之日起生效。自本章
程生效之日起，公司原章程自動
失效。

本公司章程自生效之日起，即成
為規範公司的組織與行為、公司
與股東、股東與股東之間權利義
務關係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
件，對公司、股東、黨委（紀委）成
員、董 事、監 事、高 級 管 理 人 員
具有法律約束力。前述人員均可
以依據公司章程提出與公司事
宜有關的權利主張。依據本章程，
股東可以起訴股東，股東可以起
訴公司董事、監事、總裁和其他
高級管理人員，股東可以起訴公
司，公司可以起訴股東、董事、
監事、總裁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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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前款所稱起訴，包括向法院提起
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前款所稱起訴，包括向法院提起
訴訟或者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第十一條 公司的經營宗旨：根
據 國 家 法 律、法 規、方 針、政 策
及國際慣例，努力開拓證券市場，
融通資金，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建設，運用現代化經營管理手
段，為投資者和籌資者提供優質
高效服務，為股東創造經濟效益。

第十三條 公司的經營宗旨：根
據 國 家 法 律、法 規、方 針、政 策
及國際慣例，努力開拓證券市場，
融通資金，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建設，依法納稅，保護投資者
合法權益，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運用現代化經營管理手段，為投
資者和籌資者提供優質高效服
務，為股東創造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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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十四條 公司廉潔從業管理目

標是通過建立廉潔從業風險防

控機制和廉潔文化建設生態體

系，推動公司廉潔文化建設，加

強公司廉潔從業風險防控工作；

堅持合規穩健經營，堅持專業誠

信服務，堅守職業道德底線，堅

決防範重大廉潔從業風險；把廉

潔文化融入「誠信、創新、務實、

合作」的企業文化，為公司持續、

健康和高品質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 8 –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公司廉潔從業總體要求是堅持

黨的領導，落實「兩個責任」，按

照公司黨風廉政建設和廉潔從

業管理目標總體部署，強化黨建

引領，加強對公司「三重一大」事

項的監督管理；在公司層面建立

健全廉潔從業管理領導機制和

基本制度安排，通過建立健全涵

蓋所有業務及各個環節的廉潔

從業內部控制機制，有效識別防

控廉潔從業風險，明確各層級廉

潔從業管理責任，持續加強人員

廉潔從業管理，促進公司及工作

人員在開展證券業務及相關活

動中，嚴格遵守法律法規、監管

規定和行業自律規範，遵守社會

公德、商業道德、職業道德和行

為規範，公平競爭，合規經營，

忠實勤勉，誠實守信，實現公司

的規範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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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公司董事會負責制定廉潔從業

管理目標和總體要求，對廉潔從

業管理的有效性承擔責任。公司

監事會負責對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履行廉潔從業管理職責的情

況進行監督。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負責落實廉潔從業管理目標，對

廉潔運營承擔責任。公司主要負

責人是落實廉潔從業管理職責

的第一責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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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六十九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
權力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
資計劃；

（二） 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
擔 任 的 董 事、監 事，決 定
有關董事、監事的報酬事
項；

（三） 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四） 審議批准監事會的報告；

（五） 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
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六）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
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

第七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
權力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
資計劃；

（二） 選舉和更換非由職工代表
擔 任 的 董 事、監 事，決 定
有關董事、監事的報酬事
項；

（三） 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四） 審議批准監事會的報告；

（五） 審議批准獨立董事的年度

履職報告；

（六） 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
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七）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
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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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十七） 審 議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規章或本章程規定應當
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事
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
授權的形式由董事會或其他機
構和個人代為行使。

（十八） 審 議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規章或本章程規定應當
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事
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
授權的形式由董事會或其他機
構和個人代為行使。

第一百零七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
大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 董 事 會 擬 定 的 利 潤 分 配 方
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 事 會 和 監 事 會 成 員 的 任
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預算報告、決算報
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
其他財務報表；

（五） 公司年度報告；

（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
本 章 程 規 定 應 當 以 特 別 決
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一百一十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
大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及獨立董事的年度履職報告；

（二） 董 事 會 擬 定 的 利 潤 分 配 方
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 事 會 和 監 事 會 成 員 的 任
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預算報告、決算報
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
其他財務報表；

（五） 公司年度報告；

（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
本 章 程 規 定 應 當 以 特 別 決
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新增章節，原章節序號順延。 第五章 黨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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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一百四十一條 公司設立中國

共產黨恒泰証 券股份有限公司
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司黨委」）和

中國共產黨恒泰証 券股份有限
公司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

「公司紀委」）。董事長、黨委書記

原則上由一人擔任，配備一名主

抓黨建工作的專職副書記。符合

條件的黨委班子成員可以通過

法定程序進入董事會、監事會和

經 理 層，董 事 會、監 事 會、經 理

層成員中符合條件的黨員可依

照有關規定和程序進入黨委。

公司黨委和紀委的書記、副書記、

委員的職數按上級黨委批覆設

置，經選舉產生。黨員大會（或黨

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上級黨委

認為有必要時，可以任命黨委書

記、副書記和紀委書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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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一百四十二條 公司黨委根據

《中國共產黨章程》等黨內法規履

行職責。

（一） 保 證 監 督 黨 和 國 家 方 針 政

策，上級黨委、政府的決策

部署在本公司的貫徹執行。

（二） 堅 持 黨 管 幹 部 原 則 與 董 事

會 依 法 選 擇 經 營 管 理 者 以

及 經 營 管 理 者 依 法 行 使 用

人權相結合。黨委向董事會、

總裁推薦提名人選，或者對

董 事 會 或 總 裁 提 名 的 人 選

進行醞釀並提出意見建議；

會 同 董 事 會 對 擬 任 人 選 進

行考察，集體研究提出意見

建議。履行黨管人才職責，

實施人才強企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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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三） 研 究 討 論 公 司 改 革 發 展 穩

定、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和涉

及 職 工 切 身 利 益 的 重 大 問

題，並提出意見建議。

（四） 承 擔 全 面 從 嚴 治 黨 主 體 責

任。領導公司思想政治工作、

統戰工作、精神文明建設、

企業文化建設和工會、共青

團等群眾工作。領導黨風廉

政建設，支持紀委切實履行

監督責任。

（五） 其 他 應 由 公 司 黨 委 決 議 的

重大事項。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一百六十四條 董事會決定公

司重大問題，應事先聽取公司黨

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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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一百六十三條 公司副董事長
協助董事長工作，董事長不能履
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
董事長履行職務；副董事長不能
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
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
事履行職務。

第一百六十九條 公司副董事長
協助董事長工作，董事長不能履
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
董事長履行職務；副董事長不能
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
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
事履行職務。

公司應當按照《公司法》和本章程

的規定，在15個工作日內決定由

符合任職條件的人員代為履行

職務，相關人員代為履行職務應

當謹慎勤勉盡責，且時間不得超

過6個月。中國證監會另有規定

的，從其規定。

公司應當自按照前款規定作出

決定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向中

國證監會相關派出機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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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一百六十五條 代表1/10以上
表 決 權 的 股 東、1/3以 上 董 事、
1/2以上獨立董事、監事會、總裁
以及董事長認為必要時，可以提
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董事長
應當自接到提議後10日內，召集
和主持董事會會議。

第一百七十一條 代表1/10以上
表決權的股東、公司黨委、1/3以
上董事、1/2以上獨立董事、監事
會、總裁以及董事長認為必要時，
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
董事長應當自接到提議後10日內，
召集和主持董事會會議。

第一百八十九條 公司設總裁 1
名，副總裁若干名，由董事會聘
任或解聘。

公司總裁、副總裁、財務總監、
合規總監、首席風險官、首席信
息官、董事會秘書以及監管機關
認定的或經董事會決議確認為
擔任重要職務的其他人員為公
司高級管理人員，上述人員由董
事會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九十五條 公司設總裁 1
名，副總裁若干名，由董事會聘
任或解聘。

公司總裁、副總裁、財務總監、
合規總監、首席風險官、首席信
息官、董事會秘書以及監管機關
認定的或經董事會決議確認為
擔任重要職務的其他人員為公
司高級管理人員，上述人員由董
事會聘任或解聘。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提名人應

當就擬任人符合任職條件作出

書面承諾，並對其個人品行、職

業操守、從業經歷、業務水平、

管理能力等發表明確意見，不得

隱瞞重要情況或者提供虛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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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新增條款，原條款序號順延。 第二百零一條 總裁和分支機構
負責人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

行職務的，公司應當按照《公司法》

和本章程的規定，在15個工作日
內決定由符合任職條件的人員

代為履行職務，相關人員代為履

行職務應當謹慎勤勉盡責，且時

間不得超過 6個月。中國證監會
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公司應當自按照前款規定作出

決定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向中
國證監會相關派出機構報告。

第二百六十三條 公司內部審計
制度和審計人員的職責，應當經
董事會批准後實施。審計負責人
向董事會負責並向總裁和董事
會報告工作。

第二百七十條 公司董事會對內
部審計工作獨立性和有效性承

擔最終責任，審計負責人向董事

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公司章程》修改建議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如兩個版
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作為特別決議案獲股東
批准後生效。此外，臨時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並由董事會轉授權本
公司經營管理層辦理該事項涉及的相關監管機構審批、備案手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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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修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根據《公司章程》相關條款，董事會建議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相
關條款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四十二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
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 董 事 會 擬 定 的 利 潤 分 配 方
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 事 會 和 監 事 會 成 員 的 任
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預算報告、決算報
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
其他財務報表；

（五） 公司年度報告；

（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
《公司章程》規定應當以特別
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四十二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
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及獨立董事的年度履職報告；

（二） 董 事 會 擬 定 的 利 潤 分 配 方
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 事 會 和 監 事 會 成 員 的 任
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預算報告、決算報
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
其他財務報表；

（五） 公司年度報告；

（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
《公司章程》規定應當以特別
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修改建議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
如兩個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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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作為特別決議
案獲股東批准後生效。

3. 建議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

根據《公司章程》相關條款，董事會建議對《董事會議事規則》的相關
條款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十二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
大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
方案、決算方案；

（五）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
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
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
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
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
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第十二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
大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
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
方案、決算方案；

（五）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
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
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
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
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
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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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八） 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
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
出 售 資 產、資 產 抵 押、委
託理財、關聯交易等事項；

（九）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
設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裁、
董 事 會 秘 書、公 司 秘 書、
合規總監；根據總裁的提
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總裁、財務總監等高級管
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
項和獎懲事項；

（十一）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
案；

（十三） 管理公司資訊披露事項；

（八） 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
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
出 售 資 產、資 產 抵 押、委
託理財、關聯交易等事項；

（九）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
設置；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裁、
董 事 會 秘 書、公 司 秘 書、
合 規 總 監、首 席 風 險 官；
根據總裁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總裁、財務
總監、首席信息官等高級
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
事項和獎懲事項；本條款
決議事項，須經全體董事

的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

（十一）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
案；

（十三）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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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十四） 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更
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
務所；

（十五） 聽取公司總裁的工作匯報
並檢查總裁的工作；

（十六） 制訂公司的風險控制制度；

（十七） 審議批准公司的中期和年
度合規報告；

（十八） 審議批准公司的半年報；

（十九）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 規
章、《香港上市規則》或《公
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十四） 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更
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
務所；

（十五） 聽取公司總裁的工作匯報
並檢查總裁的工作；

（十六） 董事會承擔公司全面風險
管理的最終責任。推進公

司風險文化建設，審議批

准公司全面風險管理的基

本制度，審議批准公司的

風 險 偏 好、風 險 容 忍 度、

重大風險限額、淨資本等

風險控制指標專項報告以

及風險年度評估報告，任

免、考 核 首 席 風 險 官，確

定其薪酬待遇，建立與首

席風險官的直接溝通機制，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風

險管理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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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十七） 董事會決定本公司的合規
管理目標，對合規管理的
有效性承擔責任，履行下
列合規管理職責：

1. 審議批准合規管理的
基本制度；

2. 審議批准年度合規報
告；

3. 決定解聘對發生重大
合規風險負有主要責
任或者領導責任的高
級管理人員；

4. 決 定 聘 任、解 聘、考
核 合 規 總 監，決 定 其
薪酬待遇；

5. 建立與合規總監的直
接溝通機制；

6. 評估合規管理有效性，
督促解決合規管理中
存在的問題；

7.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
他合規管理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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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十八） 董事會負責審議本公司的
信息技術管理目標，對信
息技術管理的有效性承擔
責任，履行下列職責：

1. 審議信息技術戰略，
確保與本公司的發展
戰略、風險管理策略、
資本實力相一致；

2. 建立信息技術人力和
資金保障方案；

3. 評估年度信息技術管
理工作的總體效果和
效率；

4.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
信息技術管理職責。

（十九） 審議批准公司的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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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二十） 承擔洗錢風險管理的最終
責任，主要履行以下職責：

1. 確立洗錢風險管理文

化建設目標；

2. 審定洗錢風險管理策

略；

3. 審批洗錢風險管理的

政策和程序；

4. 授權高級管理人員牽

頭負責洗錢風險管理，

並確保其能夠充分獲

取履職所需的權限和

資 源，避 免 可 能 影 響

其有效履職的利益衝

突；

5. 定期審閱反洗錢工作

報 告，及 時 了 解 重 大

洗錢風險事件及處理

情況；

6. 其他相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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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二十一）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 規
章、《香港上市規則》或《公
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決定公司重大問題，應事

先聽取公司黨委的意見。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董事會應當召開臨時會議：

（一） 代 表 十 分 之 一 以 上 表 決 權
的股東提議時；

（二）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董 事 聯 名 提
議時；

（三）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獨 立 董 事 提
議時；

（四） 監事會提議時；

（五） 董事長認為必要時；

（六） 總裁認為必要時；

（七）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董事會應當召開臨時會議：

（一） 代 表 十 分 之 一 以 上 表 決 權
的股東提議時；

（二） 公司黨委提議時；

（三）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董 事 聯 名 提
議時；

（四）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獨 立 董 事 提
議時；

（五） 監事會提議時；

（六） 董事長認為必要時；

（七） 總裁認為必要時；

（八）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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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十六條 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
召集和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
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
長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長不能履
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
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
召集和主持。

第十六條 董事會會議由董事長
召集和主持；董事長不能履行職
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副董事
長召集和主持；副董事長不能履
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
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一名董事
召集和主持。

公 司 應 當 按 照《公 司 法》和《公 司

章 程》的 規 定，在15個 工 作 日 內
決定由符合任職條件的人員代

為履行職務，相關人員代為履行

職務應當謹慎勤勉盡責，且時間

不得超過 6個月。中國證監會另
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公司應當自按照前款規定作出

決定之日起 5個工作日內，向中
國證監會相關派出機構報告。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改建議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如
兩個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改《董事會議事規則》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作為特別決議案
獲股東批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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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

根據《公司章程》相關條款，監事會建議對《監事會議事規則》的相關
條款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六條 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
設監事會主席一名。監事會主席
由全體監事三分之二選舉產生。
監事會主席主持監事會的工作，
負責召集並主持監事會會議，代
表監事會向股東大會作工作報告；
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權的，應
根據《公司章程》第二百零七條，
由半數以上監事推舉一名監事
代行其職權。

第六條 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
設監事會主席一名。監事會主席
由全體監事三分之二選舉產生。
監事會主席主持監事會的工作，
負責召集並主持監事會會議，代
表監事會向股東大會作工作報
告；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或
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監

事共同推舉一名監事代行其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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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七條 公司監事會行使下列職
權：

（一） 應當對董事會編製的公司
定期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
書面審核意見；

（二） 檢查公司財務；

（三） 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
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
督，對 違 反 法 律、行 政 法
規、本章程或者股東大會
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進行質詢或提出罷免的
建議；

（四） 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
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
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予以糾正；

（五） 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在董事會不履行《公司法》
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大
會職責時召集和主持股東
大會；

第七條 公司監事會行使下列職
權：

（一） 應當對董事會編製的公司
定期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
書面審核意見；

（二） 檢查公司財務；

（三） 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
行公司職務的行為、履行

合規管理職責的情況進行

監 督，對 違 反 法 律、行 政

法 規、《公 司 章 程》或 者 股

東大會決議，對發生重大

合規風險負有主要責任或

者領導責任的董事、高級

管理人員進行質詢或提出

罷免的建議；

（四） 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
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
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予以糾正；

（五） 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在董事會不履行《公司法》
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大
會職責時召集和主持股東
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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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六） 向股東大會提出提案；

（七）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
條的規定，對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提起訴訟；

（八） 核對董事會擬提交股東大
會的財務報告、營業報告
和利潤分配方案等財務資
料，發 現 疑 問 的，或 者 發
現公司經營情況異常，可
以 進 行 調 查；必 要 時，可
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律
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協助
其工作，費用由公司承擔；

（九） 對董事會決策的合規性和
合法性進行監督；

（十） 組織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
離任審計；

（十一）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 規
章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
他職權。

（六） 向股東大會提出提案；

（七）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
條的規定，對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提起訴訟；

（八） 核對董事會擬提交股東大
會的財務報告、營業報告
和利潤分配方案等財務資
料，發 現 疑 問 的，或 者 發
現公司經營情況異常，可
以 進 行 調 查；必 要 時，可
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律
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協助
其工作，費用由公司承擔；

（九） 對董事會決策的合規性和
合法性進行監督；

（十） 承擔全面風險管理的監督
責任，負責監督檢查董事
會和經理層在風險管理方
面的履職盡責情況並督促
整改；

（十一） 組織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
離任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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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十二） 承擔洗錢風險管理的監督
責任，主要履行以下職責：

1. 監督董事會和高級管
理層在洗錢風險管理
方面的履職盡責情況
並督促整改；

2. 對公司的反洗錢工作
提出建議和意見；

3. 其他相關職責。

（十三） 法 律、行 政 法 規、部 門 規
章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
他職權。

《監事會議事規則》修改建議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如
兩個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作為特別決議案
獲股東批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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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修改《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因本公司內部問責制度變更，董事會建議對《關聯交易管理制度》相
關表述作如下修訂：

原條款 建議修訂為

第四十三條 公司各部門、子公
司發生本制度規定範圍內的關
聯交易事項，未按照本制度規定
執行，導致公司信息披露違規，
給公司造成嚴重影響或損失的，
公 司 將 啓 動 問 責 程 序，依 據《恒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規與風
險專業委員會問責辦法》對相關
人員進行問責。公司將視情節對
相關責任人給予通報批評、警告、
降級、撤職、解除勞動合同等處
罰，並可向其提出適當的賠償要
求。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另有
處分的可以合併處罰。

第四十三條 公司各部門、子公
司發生本制度規定範圍內的關
聯交易事項，未按照本制度規定
執行，導致公司信息披露違規，
給公司造成嚴重影響或損失的，
公司將啓動問責程序，依據公司
相關問責管理制度對相關人員
進行問責。公司將視情節對相關
責任人給予通報批評、警告、降
級、撤職、解除勞動合同等處罰，
並可向其提出適當的賠償要求。
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另有處分
的可以合併處罰。

《關聯交易管理制度》修改建議的英文版為其中文版的非官方翻譯。
如兩個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中文版為準。

建議修改《關聯交易管理制度》須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作為普通決議
案獲股東批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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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時股東大會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臨時股東大會將於2023年12月19日（星期二）舉行。

載有建議修改《公司章程》、建議修改《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建議修改《董
事會議事規則》、建議修改《監事會議事規則》及建議修改《關聯交易
管理制度》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函，連同臨時股東大會相關的代表委
任表格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為確定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3年
12月14日（星期四）起至 2023年12月19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該期間不辦理股份過戶手續。於2023年12月19日（星
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應有資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為
符合資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全部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須於2023年12月13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一併送交本公
司中國總部，地址為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17號中國人壽中心
11樓（就內資股股東而言）或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716號舖（就H股股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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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釋義

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公司章程》」 本公司的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以 中 文 公 司 名 稱「恒
泰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註 冊 成 立 的 股 份
有限公司，在香港以「恒投證券」（中文）及
「HENGTOU SECURITIES」（英文）名義開展業
務

「《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本公司關聯交易管理制度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內資股」 本公司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普通股，以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作繳足

「臨時股東大會」 本 公 司 謹 訂 於2023年12月19日（星 期 二）上
午10時正假座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
17號中國人壽中心11樓會議室舉行的2023

年第四次臨時股東大會

「港元」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H股」 本公司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普通股，以港元認購及買賣，並於聯交
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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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
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本公司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董事會議事規則》」 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監事會議事規則》」 本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

「股份」 內資股及H股

「股東」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監事」 本公司監事

「監事會」 本公司監事會

承董事會命
祝豔輝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3年11月 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祝豔輝先生；非執行董事余磊先生、
王琳晶先生、李曄先生、楊琴女士及李延永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欣
先生、徐洪才先生及程茁女士。


